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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十七）北京润生农村发展公益基金会

实习生管理制度

一、总则

（一）为规范基金会实习生管理，更好地开展工作，特制定本制

度。

（二）本制度适用于与基金会签订实习协议的实习生。

二、招募实习生要求

（一）以用人部门的工作要求为依据，具备所需的专业素养。

（二）实习生应为正规院校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，具备实习时间。

（三）关注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，具备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。

三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行政部门

1.根据用人部门的申请，进行实习生的招募工作。

2.组织机构文化、管理制度等方面的培训，在实习过程中组织关

联性、针对性的培训与沟通。

3.配合用人部门对实习生的督导、检查和考核工作，实习期满组

织实习期综合考核。

4.负责与实习生签订实习协议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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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实习部门

1.负责开展岗位职责、工作规范、专业知识等方面的培训指导，

并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实习计划，保证实习效果。

2.负责实习生实习期间的考勤确认、工作规范、工作质量管理。

3.负责实习生实习的考核，客观、公正地评价实习生的工作学习

情况和综合素质。

4.实习期满负责工作鉴定、转正考核。

（三）实习生

1.完成实习部门负责人、上级主管安排的工作任务。

2.配合其他同事完成部分工作任务。

3.遵守润生基金会管理制度。

四、实习管理

（一）实习生面试由行政部组织，用人部门负责，如有需要可开

展笔试。

（二）所有进入基金会实习的人员必须办理入职手续，签订实习

协议，并提供《实习生信息登记表》、身份证和学生证复印件。

（三）实习生考核由用人部门、行政部共同负责。

（四）实习期间表现、考核优秀的实习生可申请转正，由用人部

门、行政部推荐，经秘书长审核通过可转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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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实习纪律

（一）自觉遵守基金会规章制度，服从工作安排。

（二）如需请假应提前一天告知部门主管、行政部。

（三）实习期间出现严重违反规章制度、无故旷工的情形将辞退

处理。

（四）实习生应当对基金会机构资料和内部信息保密，未经授权

不得外传。

六、实习待遇

（一）实习生补贴为 80-200 元/天，按实际出勤天数每月发放。

（二）实习生为基金会非正式员工，不享受基金会工资及其他福

利。

七、实习结束

（一）实习生需在实习结束前一周，以邮件形式递交实习结束申

请。

（二）经考核不符合机构用人要求、违反实习生管理规定的，用

人部门以邮件形式递交终止实习情况说明给行政部。

（三）实习期结束，实习生按规定办理工作交接手续。


